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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纤维光学互连器件和无源器件 纤维光学隔离器 

第 1 部分：总规范》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2023年第四批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及

相关标准外文版计划的通知》（国标委发[2023]63号），《纤维光学互连器件和

无源器件 纤维光学隔离器 第1部分：总规范》（计划编号：20231992-T-339）

的要求，由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三研究所负责修订，项目周期为2023-

12-28至2025-04-28，共计16个月。 

2、主要工作过程 

起草（草案）阶段：计划下达后，由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三研究所

主要承担了起草工作，确定了工作方案，提出了进度安排。标准编制组按下达的

计划项目要求（等同采用 IEC 61202-1:2016 制定国家标准），首先在工作组讨论

稿（等同采用 IEC 61202-1:2016）的基础上，按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中的相关规定和格式要求，使用国家

标准编辑器软件进行标准编写，同时广泛搜集和检索国内外的技术资料，经过大

量的研究分析、资料查证工作，结合实际应用经验，全面的进行了总结与归纳，

并于 2024 年 5 月 31 日编制完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 

3、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标准由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三研究所、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

院、山东锐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奥鑫通讯设备有限公司共同起草。 

主要成员：徐呈霖、潘倩、杨超等。 

所做的工作：徐呈霖担任起草工作组组长，全面协调标准起草工作；杨超负

责收集和分析国内外的技术文献和资料；潘倩负责准备齐套文件材料。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主要内容的论据及解决的主要问题 

1、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编制原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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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贯彻“认真研究、区别对待、积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方

针政策，并结合国内研制、制造和使用实际情况，使其具有先进性、适用性和可

操作性。 

b) 切实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制定国家标准的有关规定。 

c) 标准编制符合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

结构和起草规则》和GB/T 1.2-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2部分：以ISO/IEC标

准化文件为基础的标准化文件起草》的要求。 

d) 标准制定过程中，广泛征求有关产品生产厂商、设备制造商以及各相关

单位的意见，充分协调，取得一致。 

2、标准确定主要内容的论据及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标准是为了转化国外先进标准并全面制定光隔离器基础标准，引导光开关

设计和技术发展，促进产品的通用化、系列化、标准化。 

本标准代替GB/T 13265.1—1997《纤维光学隔离器 第1部分：总规范》，与

GB/T 13265.1—1997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 更改了范围（见第 1章，1997年版的 1.1）； 

—— 更改和增加了部分术语和定义（见第 3章，1997年版的 1.3）； 

—— 更改了类型（见 4.1.2，1997年版的 2.1.1）； 

—— 删除了 E型结构图（见 1997年版的 2.1.2）； 

—— 删除了气候类别（见 1997年版的 2.1.4）； 

—— 更改了评定水平（见 4.1.5，1997年版的 2.1.5）； 

—— 更改了“规范体系”的结构表（见 4.2.2.1，1997年版的 2.2.2）； 

—— 删除了空白详细规范和详细规范（见 1997年版的 2.2.2.1和

2.2.2.2）； 

—— 更改了尺寸体系（见 4.2.3.3，1997年版的 2.2.3.2）； 

—— 删除了互配性（见 1997年版的 2.2.3.3） 

—— 更改了试验和测量程序（见 4.2.4.1，1997年版的 2.2.4.1）； 

—— 增加了“正向方向”（见 4.6.3）； 

—— 删除了“评定水平”（见 4.6.4，1997年版的 2.6.3）； 

—— 增加了包装、贮存条件和安全（见 4.7、4.8和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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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除了“质量评定程序”和“测量和环境试验程序”（见 1997年版的

第 3章和第 4章）； 

本标准等同采用IEC 61202-1:2016《纤维光学互连器件和无源器件 光纤光

学隔离器 第1部分：总规范》。 

本标准做了下列最小限度的编辑性改动： 

——将第2章中的规范性引用文件ISO 8601更新为ISO 8601（所有部分）。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本标准所给出的光纤光学隔离器的总规范为国际国内通用光纤光学隔离器

的要求，经实践检验被证实为通用的、成熟的产品；本标准等同采用IEC 61202-

1:2016，已在国内外使用多年，本标准在技术内容方面，完全与国际标准一致，

因此本标准制定不需要进行试验验证。 

四、知识产权情况说明 

本国家标准不涉及相关专利。 

五、产业化情况、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 

光纤通信技术的问世和发展给通信业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目前世界大约85%

的通信业务经光纤传输，长途干线网和本地中继网也已广泛使用光纤。纤维光学

隔离器是光纤传输中实现阻断回返光，保护光放大器、激光器的重要器件。随着

光传送网向超高速、超大容量的方向发展，网络的生存能力、网络的保护倒换和

恢复问题成为网络关键问题，而纤维光学隔离器在光传输网络中的保护有源器件

的功能对业务的保护和恢复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作为产业链成熟化的关键环

节，如何实现更低的插入损耗、更优的隔离器已成为产业的热点。值此之际，转

化国外先进标准并全面制定纤维光学隔离器基础标准，对于规范、引导纤维光学

隔离器设计和技术发展，促进产品的通用化、系列化、标准化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本标准等同采用IEC 61202-1:2016标准进行制定，在技术内容以及标准结构

上均与IEC 61202-1:2016标准保持一致，本标准与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标

准水平相同。 

七、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切实贯彻执行了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制定国家标准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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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属于纤维光学标准体系中的试验方法标准，本标准是 GB/T 18310《纤

维光学互连器件和无源器件 基本试验和测量程序》系列标准的组成部分，等同

采用了相应的 IEC标准。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 

建议本标准作为推荐性国家标准进行发布和实施。 

建议本标准的标准编号为：GB/T 13265.1—XXXX/IEC 61202-1:2016。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发布后6个月实施。 

本标准可以针对使用的不同对象，如制造厂、检测机构等相关部门，有侧重

点地进行标准的培训和宣贯，以保证标准的宣贯实施。 

十一、替代或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全部代替GB/T 13265.1—1997《纤维光学隔离器 第1部分：总规范》，

与GB/T 13265.1—1997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 更改了范围（见第 1章，1997年版的 1.1）； 

—— 更改和增加了部分术语和定义（见第 3章，1997年版的 1.3）； 

—— 更改了类型（见 4.1.2，1997年版的 2.1.1）； 

—— 删除了 E型结构图（见 1997年版的 2.1.2）； 

—— 删除了气候类别（见 1997年版的 2.1.4）； 

—— 更改了评定水平（见 4.1.5，1997年版的 2.1.5）； 

—— 更改了“规范体系”的结构表（见 4.2.2.1，1997年版的 2.2.2）； 

—— 删除了空白详细规范和详细规范（见 1997年版的 2.2.2.1和

2.2.2.2）； 

—— 更改了尺寸体系（见 4.2.3.3，1997年版的 2.2.3.2）； 

—— 删除了互配性（见 1997年版的 2.2.3.3） 

—— 更改了试验和测量程序（见 4.2.4.1，1997年版的 2.2.4.1）； 

—— 增加了“正向方向”（见 4.6.3）； 

—— 删除了“评定水平”（见 4.6.4，1997 年版的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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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了包装、贮存条件和安全（见 4.7、4.8和 4.9）； 

—— 删除了“质量评定程序”和“测量和环境试验程序”（见 1997年版的

第 3章和第 4章）； 

十二、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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